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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830201高雄市鳳山區光復路2段132
號
承辦單位：國小教育科
承辦人：賴坤弘
電話：7995678#3059
電子信箱：laikh0617@gmail.com

受文者：高雄市立左營高級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5月29日
發文字號：高市教小字第11333952700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國立成功大學113學年度學士後教育學分班招生簡章 

(55892403_11333952700A0C_ATTCH1.pdf)

主旨：檢送國立成功大學辦理「113學年度中等學校語文領域本

土語文閩南語文專長學士後教育學分班」招生資訊，敬請

惠予協助公告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國立成功大學113年5月22日成大教字第1130201198號

函辦理。

二、配合「國家語言發展法」及教育部於111學年度起於中等學

校全面實施台灣本土語文教育之政策以培育具備台語（閩

南語）專長之中學教師，國立成功大學開辦旨揭學分班。

三、招生對象：

(一)公立或立案之私立獨立學院以上學校，或符合教育部採

認規定之國外獨立學院以上學校各所系科畢業，具有學

士以上學位證書者。

(二)具有國立成功大學全民台語認證或中央主管機關核發之

閩南語中級以上能力證明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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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最近5年內曾於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從事本土語文（台語

文）教學工作實際服務累計滿6學期，且為現職之本土語

文（台語文）教學支援工作人員或代理老師。

四、網路報名日期（含繳費截止日）：2024年6月11日（星期

二）至7月11日（星期四）下午五時止。

五、簡章及報名方式說明，請上網查閱：https://twl.ncku.

edu.tw/。

正本：本市公私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(全)、國立高雄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、國立高雄
餐旅大學附屬餐旅高級中等學校、國立中山大學附屬國光高級中學

副本：本局高中職教育科、國中教育科、國小教育科(均紙本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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